附件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第六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《广元市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清单》第六项整改任务：

重点行业底线不牢，广元市在产业发展中，存在重项目引进，轻行业监管问题。水土保持监管缺位，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家企业未取得水土保持手续即开工建设。水利部门疏于监管，未及时发现未批先建违法行为，发现后又以“已过两年追溯期、无强制行政手段”为由，不督促企业补办手续，放任违法行为长期存在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市水利局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和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完成编制企业水土保持方案，督促补缴水土保持补偿费

	整改措施
	1. 2024 年 6 月，已对 13 家企业未取得水土保持手续问题进行排查，其中，6 家企业属租赁厂房生产，无需编报水土保持方案，7 家企业已建立整改台账。

2. 2024 年 8 月，已复核四川万顺中基铝业有限公司新增5454 平方米生活区用地的水土保持方案，追缴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3. 2024 年 9 月底前，完成编制广元市安驭铝合金车轮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备案工作，补缴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1.成立广元经开区涉铝企业水土保持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；2.建立整改工作台账；3.反馈7个问题均于2024年9月底完成整改；4.建立市区部门协作制度，全面强化全区水土保持相关工作。





